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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於法律制定案，行政機關草擬法案時亦應擬定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；

請分別說明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之主要內容及功能。（25 分） 

二、經公（發）布施行而發生效力之法規，何種情形下應予廢止？廢止之程

序為何？試詳述之。（25 分） 

三、立法機關如何對行政命令進行審查與監督？請就中央法規標準法與立

法院職權行使法之規定比較分析之。（25 分） 

四、假設 A 直轄市為獎勵私立機構進用身心障礙者，制定 A 市獎勵進用身心

障礙者自治條例，其中第 10 條規定：「核發獎勵金後，受獎勵之私立機

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府除追回已核發之獎勵金外，並得視情節輕重

於三年內不受理其申請：（一）提供之申請文件虛偽或隱匿等不實情事。

（二）以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申請補助。（三）其他重大違反法令之

情事。」自治條例中有此類規定時，應如何完成立法程序，始生效力？

（25 分） 


